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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減免所得稅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指外國專業人才具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本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公告之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所需科技、數

位、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運動、金融、法律、建築設計、國防、環境、生

技及其他領域之特殊專長，或經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具有特殊專長者。

　　本辦法所稱專業工作，指本法第四條第四款規定之工作。

第　三　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依前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及取得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

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文件，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者，得依本

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二條租稅優惠：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

　　二、在我國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

　　三、於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之日前五年內，在我國未設有戶籍且非屬所得

稅法規定之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本法第九條規定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就業金卡，

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條件，且於核發就業金卡之日前五年內在我國未設有

戶籍且非屬所得稅法規定之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於就業金卡有效期間內受

聘僱從事專業工作者，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二條租稅優惠。

　　適用本法第七條、第十二條或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

不須申請許可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經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依前條認

定具有特殊專長並取得證明文件，且符合第一項各款條件者，得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二條租稅優惠。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核發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

許可文件或依第二項規定申請核發就業金卡（以下合稱外特專許可或金卡），

同時或嗣後另行申請其他聘僱（工作）許可文件，惟先取得其他聘僱（工作）



許可文件者，其於取得外特專許可或金卡，依同一聘僱合約從事同一專業工

作，視為自取得其他聘僱（工作）許可文件之日起即符合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資

格，並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適用本法第二十二條租稅優惠。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受聘僱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前，曾經核准在我國居

留，其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者，不受第一項第一款首次核准之限

制；其因在我國就學而在我國居留並取得大專校院副學士以上學位，於依第一

項第三款或第二項規定認定是否屬所得稅法規定之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時，在

我國就學期間及依本法第十二條延期居留期間，不計入在我國境內居留之天

數。

第　四　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日且薪

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五年內，各該課稅年度薪資所得超

過新臺幣三百萬元部分之半數，免計入該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其取得屬所

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所得，免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計

算基本稅額。

　　前項所定起算五年，應自外國特定專業人才首次在我國居留滿一百八十三

日且薪資所得超過新臺幣三百萬元之課稅年度起算，不以其依第五條規定申請

適用本法第二十二條租稅優惠為起算時點。

　　第一項所稱薪資所得，指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因從事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專業

工作，自境內及境外雇主取得應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律規定計入綜合所得總額

課稅之薪資所得金額。

　　符合前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於第一項所定租稅優惠五年期間內轉

換雇主或工作，且仍從事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專業工作者，得繼續適用本法

第二十二條租稅優惠至五年期間屆滿。

第　五　條　　符合前二條規定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應於依所得稅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或

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辦理符合本法第二十二條及本辦法規定要件之各該課稅年

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按規定格式及檢附下列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

用本法第二十二條租稅優惠；未於各該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屆滿

前依規定格式申請，不得適用：

　　一、依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五項

前段規定情形，應檢附前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

相關證明文件。

　　（二）勞動部或教育部核發之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聘僱（工作）許可文

件影本。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或其他足

資證明之文件。

　　（四）如有第三條第四項規定情形，應檢附足資證明外國特定專業人

才聘僱（工作）許可文件及其他聘僱（工作）許可文件申請時

點，及以同一聘僱合約從事同一專業工作之文件。

　　二、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五項

前段規定情形，應檢附前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

相關證明文件。

　　（二）就業金卡影本。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或其他足

資證明之文件。

　　（四）如有第三條第四項規定情形，應檢附足資證明就業金卡及其他

聘僱（工作）許可文件申請時點，及以同一聘僱合約從事同一

專業工作之文件。

　　三、依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者：

　　（一）因工作而首次核准在我國居留之證明文件。如有第三條第五項

前段規定情形，應檢附前經核准居留原因非屬從事專業工作之

相關證明文件。

　　（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依第二條認定具有特殊專長之證明

文件。但其屬依本法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

永久居留，經檢附外僑永久居留證供查詢確認具特殊專長，免

附。

　　（三）從事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之專業工作聘僱合約或其他足

資證明之文件。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因第三條第四項規定情形或其他不可歸責之事由，致無

法於前項申請期間屆滿前取得外特專許可或金卡者，應自取得外特專許可或金

卡之日起算一個月內，依前項規定格式及應檢附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

本法第二十二條租稅優惠；未於期限屆滿前依規定格式申請者，不得適用。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依前二項規定應檢附之資料如有缺漏，經稅捐稽徵機關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者，稅捐稽徵機關應不予受理。

　　稅捐稽徵機關於審查第一項及第二項申請時，如對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在我

國從事之專業工作是否與其經認定之特殊專長相關有疑義，得洽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提供意見協助認定。



第　六　條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已依本辦法規定減免綜合所得稅及基本稅額，嗣經稅捐

稽徵機關查得有不符合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條件者，依所得稅法、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及稅捐稽徵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準用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申請

適用租稅優惠，準用本辦法規定。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